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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協力治理模式的挑戰： 
以 「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 

的經驗為例

官大偉、陳亮妤＊

一、  前言

國科會 「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計畫」，乃基於科技部 （今國科會） 

於 2021年 11月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之 「原住民族科技發展策略」 所設
立，主要有三大工作：（1） 成立協力平台推動辦公室，建立學界、政府機關與民
間團體對話機制；（2） 進行先導議題研究，針對環境面、經濟面、社會面等原住
民族社會重大發展議題，提出問題解決策略；（3） 舉辦平台會議，促成學術研究
之知識民主化，以及解決策略的落實。

在計畫展開一年後，平台於 2023年 9月辦理「原住民知識、現代科學與永
續發展」研討會暨跨域對話工作坊。研討會依平台計畫四項先導議題面向 1，邀

請 111年度國科會補助之原住民族相關研究計畫進行發表，並與平台團隊對談；
跨域對話工作坊，則邀請與四項先導議題相關之政府機關、族群與部落團體互

動討論，讓各方表達對議題的關注重點與利害考量，進而思考相互合作、達成

共同利益的可能。

本文目的是呈現工作坊中多方對話的過程，並分析從政府／學界／部落族

人立場，對議題的看法，理解政府行政邏輯、學界思維、部落事務運作之間的

差異，進而探討如何深化對話基礎、落實協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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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轉型正義、跨文化合作與多元協力治理

轉型正義，不只是從威權過渡到民主化國家後，對過去的不正義加以揭

露、究責與補償，還應該是對歷史中造成不正義的根本性、制度性因素加以調

整，以避免錯誤重複發生 （Daly, 2002; Eriksson, 2009）。透過原住民族知識研
究，進行跨文化知識的對話與合作，達到知識權力平等，使原住民族知識能夠

進入到治理機制之中，修正過去制度中因主流族群以自己文化思維制定規範所

潛存的偏見，就是墾殖國家要落實轉型正義很重要的一步。

發展多元協力治理機制，是達到跨文化合作的具體手段，也是本平台計畫

的核心關懷。治理，是多元主體之多元目標的協商，以及多元主體間的協力。

在公共政策研究領域，對公私協力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已有許多討論，
指出其好處。例如因雙方各自有其利基，公部門控制許多關鍵法律與管制性資

產，而私部門則可帶入外部資本、技術專業與誘因結構，藉由夥伴關係，可以

結合雙方優勢 （Jacobson & Choi, 2008: 639；李永騰，2022: 34）。也有研究指出，
公私協力機制中，雙方要達到對共同利益或目標的共識 （Ansell & Gash, 2008；
柯于璋，2020: 58）。然而，在涉及不同文化背景之主體的時候，這樣的共識要
如何達成？恐怕還需要考量文化轉譯、瞭解多元主體 （該議題的利害關係人） 背
後之組織、文化和知識表達的差異。以下所示之工作坊經驗，即反映出其重要

性。

三、 四項先導議題及工作坊中的對話

（一） 坡地利用
山地原鄉的土地利用，受到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之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

定，以及 〈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 之超限利用規範的限制。為使山地原鄉的土地
利用能在符合土地文化與國土保安目標的同時，滿足發展需求，本先導議題研

究希望能檢視現有規範，討論制定出因地制宜、結合原住民知識之小尺度、在

地化坡地利用規範的可能。

本次工作坊中，坡地利用組中的政府機關代表、部落族人與本研究團隊主

要針對「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標準的合理性」進行討論，內容包含：從原住

民知識角度看現有查定標準的合理性？從政府機關角度看現有查定標準執行的

困難？以及，是否有結合在地知識發展因地制宜規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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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討論進行，各方立場與認知的差異也逐漸浮現。例如：對行政端而言，

證據清楚合理、足以按照標準程序作為山坡地可利用限度判定之地質調查圖

資，對學者來說因為尺度過大，可能會造成對於土地使用適宜性的判斷過為粗

糙的問題。又例如，族人從自身的生計需求，來思考土地利用受到限制的影

響，而行政人員的認知則是族人不瞭解法令因而觸法。另一方面，從行政端來

看，現行法規也有其執行面的困難，2023年 4月新竹縣農業處山坡保育科 5名
技士因大量違法濫墾伐案件需要現場會勘，業務壓力大紛紛離職，顯示出由上

而下的監督成本過高的問題。

（二） 資源共管
自然資源共管的議題，在臺灣已醞釀很長一段時間，晚近也有了透過行政

契約委託，由部落進行自主管理的方向。然而，即使中央層級的資源治理機關

有一定的善意，在地方層級仍有許多實際執行上的疑慮。其中很大的原因，是

政府機關缺乏和部落族人間缺乏對話的工具。因此本先導議題希望結合學界和

在地居民的力量，建立小尺度之生態及資源利用資訊，累積原住民知識和現代

科學知識對照的經驗，藉以逐步建立族人參與治理的工具。

本次工作坊中，資源共管組的與會者主要針對 「共管機制在地方落實的挑
戰」 進行討論，內容包含：從地方治理機關的角度，自然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工
作的相關需求有哪些？是否有既有資料庫或智庫可供討論和諮詢？從縣政府和

鄉公所的角度如何強化社會面的支持，以及如何建構年輕和都會族人參與、投

入原鄉實務工作的暢通管道？從部落的角度，又是如何看待這些自然資源，如

何保存並傳承這些在地觀點與傳統知識？

工作坊對話的過程，顯示現代科學和原住民知識的差異之處。學者監測的

方法和項目，有其現代植物學對客觀特徵的分類原理，但族人的分類則是依其

在生活脈絡中的意義而生。例如：適合作為建材、有怎樣的藥用性質等。這也

顯示在地尺度之資料庫的建立，可作為雙方理解資源對彼此的意義、尋求共同

治理目標的基礎。但由於分類邏輯不同，也會出現一種族語名稱對到科學分類

下的多個物種，或是一個物種在族人的分類中有多個名稱的情形，而有待進一

步對照比較。另一方面，對學者來說，培力族人參與調查是出於未來部落自主

治理的願景，但從部落的角度，參與者的時間成本是否得到合理報酬、部落其

他族人對於參與者在做的事情是否報以異樣眼光、研究是否真的能帶來改變，

是族人關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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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食農經濟
以原鄉文化與生態之特色，進行深度導覽，既可創造經濟收入，也可達到

社會教育和對話的功能，同時也可能是透過原住民知識的不斷實踐，維護重要

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 （例如：小米種植的技術和小米種植形成的地景）。但是，
這些多重的意義，在行政機關的分工中分屬於觀光、教育、文資單位之權責，

而缺乏政策資源的在地整合。因此，本先導議題研究希望探討如何整合政策資

源，設計符合淨零碳排政策目標的食農商業模式。

本次工作坊中，食農經濟組中的與會者主要針對 「食農教育旅行如何串聯
部落的產業」 進行討論，內容包含：政策法規面的機會與限制，可能的自主運作
商業模式，以及部落實際遇到的困難。

從討論過程可以看到產業議題上，跨部會整合及以部落為主體出發的重要

性。對部落來說，食農或是農產業是為了生計，而部落是以整個部落為單位來

思考生活、生計的運作，對於各方資源也會有統合的運用。但從政府角度，各

部會計畫有其各自需達成的 KPI，對部落而言反而是過度干擾甚至造成不同計
畫搶人的情形。因此需要部會間的橫向溝通，也需跳脫作物本位的思考看到農

產業背後的文化，才能把原住民傳統知識帶到產業的運作中。

（四） 城鄉遷移
在原鄉和都市中來回移動，已是原住民族社會生活中的常態，但許多原住

民族政策的思維，仍停留在原鄉／都市二分的想像，而忽略了原住民族社會人

口的動態性，也經常造成政策資源無法到位，或缺乏足夠的制度性支持。本先

導議題研究發現合作社對族人而言，具有在都市中成為團結經濟載體，在原鄉

扮演社會支持系統角色的多元作用。如何調整現有勞動、合作社、長照等法

規，使其足以支持上述多元作用，是本議題目前欲突破的重點。

本次工作坊中，城鄉遷移組中的相關機關代表、部落族人與本研究團隊主

要針對 「多元作用的合作社與相對應的制度設計」 進行討論，內容包含：目前原
住民勞動合作社在運作上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原住民勞動合作社需要的社

會與制度條件支持？以及，政府相關單位可以如何協助原住民合作社的運作？

各方代表在工作坊的討論，都基於其經驗建議更好的制度安排。譬如在組

織定位與營運制度上，有合作社經營者建議，政府應規範籌組合作社的基本經

營條件，包含最低的資金需求、人員配置和內部體制的建立；在政策法規上，

希望政府的籌備流程規定、資源和輔導機制都能相互配套 （包含成立專門單一的
輔導窗口）；在勞動權益上，合作社標案優先承攬權只在原鄉，忽略了合作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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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族人重要的經濟組織。而學者建議，在既有勞動法規中，擴充 「合作者」 

的勞動關係及衍生的勞動權益。討論中，與會者都同意合作社的組織型態適合

原住民族社會，健全的合作社能帶來經濟上的收益並避免勞動的剝削，同時亦

能兼顧文化傳承的需求。

四、  分析與討論

經過以上各先導議題的分組討論，本文進一步分析要發展多元協力機制必

須克服的幾個挑戰：

（一） 制度規範中的文化偏見
社會中的主流族群，往往以其熟悉的文化來建立社會的制度規範，而規範

的執行者，也往往認為自己是為了公共利益而執行公權力，卻忽略規範中可能

潛藏的文化偏見。在坡地利用的議題中，族人遭遇的問題是，決定族人土地使

用是否為超限利用的判定，是立基於一套簡單、固定的地質地形條件上 （坡度、
土壤深度、侵蝕程度），但族人小尺度、隨地形調整、受作物與耕作方式而決定

土地使用是否恰當地動態判斷方式，則不被國家現有的水土保持體系所理解和

承認。

類似情形也可見於城鄉遷移組的討論。現今的合作社法規，認定合作社是

合作型態的營利組織，主管機關對其輔導多強調需具備營利能力。但在本團隊

研究中看到，許多合作社扮演著社會支持的角色，甚至在某些案例，都會的合

作社還具有社會庇護功能。這些重要的意義，卻未必受主管機關重視。若能看

到其作為都會中節點的功能，整合不同部會政策資源，則合作社可扮演更正面

積極的角色。又例如，合作者的勞動權益因為法律中對勞雇關係的定義而受限；

或是本團隊對長照合作社的研究，看到長照服務申請及給付項目，限於生理機

能上的照顧而缺乏對文化需求之滿足，其根本原因則是對健康之概念的不同。

這些認知上的落差，都經由工作坊對話過程而浮現。

（二） 組織運作間的邏輯差異
有些時候，對話的困難是因為不同行為者之組織運作，有不同邏輯。例如：

食農經濟議題中，小米的種植對族人而言有取得食物、實踐儀式、傳承教育、

維繫社會關係等多重的意義，但當團隊希望聯繫產業經濟、文化教育、交通觀

光等不同主管機關，共同討論如何整合不同部會資源，支持部落中以小米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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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生態導覽時，卻會遇到各部會只關心其權責所及之事務情形。以現代國家

的科層制邏輯，部會分工、分層負責，是理所當然，但對族人而言，所關心的

部落發展是被切割到不同機關的權責，而增加了許多取得訊息、溝通、整合的

成本。

學界和部落之間，也有不同的運作邏輯。學界很容易直接將部落的合作

者，視為學術研究在部落的延伸，但忽略了部落其實並非均質、內部也有很多

重的權力關係。若是不能持續檢視合作模式並擴大其公共性，則合作者可能在

部落中會受到質疑或阻力。此外，學界有執行計畫預設的進度，但部落族人的

生活，有另一套受季節週期、生計需求、部落事務等因素影響的節奏，若過於

講求進度，而忽略部落生活的節奏，亦容易造成雙方的困擾。

（三） 不同典範下的知識表達
在資源共管議題中，在地尺度之監測與資料庫的建立，開啟了以物種分類

為媒介之原住民族知識與現代科學的對話，也因此看到了原住民族之動植物知

識，強調生活用途的脈絡性特徵。這樣的脈絡性，同樣也出現在坡地利用議題

的討論中。與會的族人，會透過自己土地的利用受限經驗、申請禁伐補償困難

的故事，來表達其對於生計的考量和對現況的不滿，但卻不容易進入抽象規則

的討論。

理解抽象規則，用族人可以理解的語言來告知族人，同時也向部落學習，

從而教育政府、使其對部落有正確的態度和認識，這是自我期許作為多方溝通

橋梁的學界所應該做的事情。但很多時候，學界也會忽略了溝通過程中的不對

等權力關係而不自知。舉例來說，學界常用的學術發表、座談等討論形式，強

調精準控制時間、系統性陳述的方式，對部落族人來講有一定的進入門檻。若

忽略了對話場合與進行方式的設計安排，就會使族人在過程中被邊緣化。

五、  結語：多元協力需要先互相培力

本次工作坊，除了四項先導議題的分組討論，也安排了法制規範組，邀集

行政法學者，以狩獵議題為例，和資源共管組研究人員、中央及地方政府官

員、部落族人，討論行政契約作為共管之手段的好處和限制。透過討論，族人

表示對於行政契約此一近年來在討論共管時常被提及之名詞，有了更深入的認

識，而學者和政府官員對於族人的狩獵文化，也有更多理解。這樣的實作，顯

示出政府／學界／部落族人相互學習、相互培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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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本次工作坊中多方對話過程的呈現，並分析各方立場、認知與運作邏

輯的差異，我們看到，要達到跨文化合作，必須先看到彼此的差異。培養看到

彼此差異的能力，才能夠深化對話基礎，這也正是落實協力機制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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